
怀交字〔2023〕50号

关于开展 2022年度全县道路客运企业及汽
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的通知

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各道路客运企业及汽车客运站：

为加强道路客运市场管理，构建道路运输市场诚信体

系，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企业

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交公路发〔2006〕294号）

和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市道路客运企

业及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县交通

运输局决定开展 2022 年度全县道路客运企业及汽车客运站

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成立组织

为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开展，我局成立道路客运企业、汽

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领导小组，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和



营商环境股负责人常先锋任组长，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县运管中心）副主任李金沙、县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县交通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褚少全任

副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运管中心，县运管

中心客货运输部负责人顾志勇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道路

客运企业及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二、考核周期与考核范围

考核周期为：2022 年 1月 1 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考核范围：全县范围内道路班线客运企业、旅游客运企业和

汽车客运站。

三、考核内容及考核标准

班线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按照《安徽省班线客运企业

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执行，旅游包车客运

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按照《安徽省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

考核办法（试行）》的要求执行，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

按照《安徽省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的要

求执行。根据考核计分及安全生产、服务质量情况，道路客

运企业及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基本合

格和不合格，分别用 AAA级、AA级、A级和 B级表示。

四、考核工作组织实施

（一）道路客运企业、汽车客运站应按照要求建立质量

信誉考核档案，向县运管中心申请考核，并如实报送质量信

誉情况总结及有关材料（包括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



道路运输企业同时经营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客运及汽车

客运站两种以上业务的，应按照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客运及

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的要求，分别报送质量信誉考核资

料（包括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

（二）县交通执法大队应结合相关行政处罚记录、投诉

记录和日常行政执法监督情况，按照考核评分标准对相应指

标进行评分，按期提供给县运管中心。

县运管中心应将对企业报送的质量信誉情况进行核实，

根据管辖权限，对道路客运企业、客运站的质量信誉等级进

行评定（或初评），并将评定（或初评）结果上报县交通运

输局，县交通运输局将按要求上报市交通运输局。

（三）对于班线客运企业和旅游包车客运企业，由县运

管中心填报考核计分表（见附件 1和附件 2）、考核结果登

记表（见附件 3），同时需报送下列材料：运输安全方面提

供公安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经营行为方面提供车辆违章

汇总表；服务质量、企业管理、企业形象方面提供当地道路

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证明；承运人责任险提供保险公司证明；

科技设备应用方面提供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

或行车记录仪安装公司证明；获得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

心以上荣誉称号提供相关表彰文件复印件，完成政府指令性

运输任务方面提供车辆使用单位证明；关爱客运驾驶员身心

健康方面提供企业开展关爱客运驾驶员身心健康工作相关

的制度、措施或工作方案。县交通运输局汇总初评结果后报

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复核，确定企业的质量信誉等级。



对汽车客运站，由其许可机关按照《安徽省汽车客运站

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见附件 4）进行评分，填写汽车

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5），并上报至市

交通运输局备查。

五、工作要求

（一）县运管中心、县交通执法大队要明确职责，严格

评定，认真做好此项工作。

（二）各单位应结合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将以下几个方

面纳入质量信誉考核的重要内容，进一步促进我县道路客运

行业健康发展：

1. 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主要负责人

及安全管理人员通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等情

况）；

2. 车辆技术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车辆是否达到强制报

废标准、注销车辆是否及时注销道路运输证等方面）；

3. 包车客运规范管理方面（是否持有效包车牌、是否

超越许可事项从事包车经营等）；

4. 车辆动态监控管理方面（在线率、轨迹漂移、超速

及疲劳驾驶等）；

5. 经营行为方面（服务质量投诉、营运线路两端长期

不在车籍地等）。

（三）县运管中心应根据各项指标的最终考核结果对企

业的质量信誉等级进行评定。



（四）县管中心应规范相关档案资料管理，对质量信誉

档案建立不完善的企业，要责成其提供准确详实的资料。

（五）各道路班线客运企业、旅游客运企业和汽车客运

站自评后，将相关文本档案、及电子档案于 6 月 20 日前上

报自评结果，县运管中心应在 2023年 7月 20日前，将本辖

区所有道路班线客运企业、旅游客运企业和汽车客运站质量

信誉等级评定结果分别填写《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

果登记表》（见附件 5），书面签章后上报县交通运输局，同

时上报电子文档。

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后营商环境股联系人：吴佳宁

联系电话：8010875

县运管中心联系人：顾志勇 联系电话：7211681

附件：1.班线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计分表

2.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计分表

3.道路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登记表

4.安徽省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

5.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情况汇总表

怀远县交通运输局

2023年 5月 31日


